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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阳县统计局 2025 年部门项目支出

预算绩效目标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9〕9 号）有关

要求，现将 2025 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指标予以公开。

附件：2025 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
彭阳县统计局

2025 年 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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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项目名称 常规专项统计业务经费

主管部门 040-彭阳县统计局 实施单位 040001-彭阳县统计局本级

项目属性 项目期限 1年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 8.8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8.80

其他资金

年度总体

绩效目标

本项目 2025 年度共计安排资金 8.80 万元，主要用于常规专项统计业务工作，项目实施的目标是

全面完成 GDP 核算，农业，工业，固定资产投资，批零住餐，服务业，单位名录库，劳动工资，科技

统计等常规专项统计业务工作，为领导决策和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。报表上报及时率达到

100%，验收合格率 100%，数据误差率不超过 5%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1-产出指标

11-数量指标

各专业调查对象统计业务培训完成率 ≧95%

全年统计业务培训次数 6 次

全年统计业务培训人数 300 人次

12-质量指标

培训结束后跟踪服务质量 良

调查对象对统计法律法规、报表制度的掌握程度 良

学员对培训中所学统计知识和技能的应用熟练程度 良

13-时效指标

统计调查分析按期完成并报告 ≧95%

统计数据按期上报、审核、汇总、发布及时率 ≧98%

统计业务培训按计划如期完成率 ≧95%

14-成本指标

调查员劳务补助费 2.46 万元

统计调查分析研究及日常事务运行费用 6.34 万元

2-效益指标

21-经济效益 无 无

22-社会效益

统计调查数据得到运用效果 良

统计政策咨询建议是否对统计决策有积极影响 良

23-生态效益 无 无

24-可持续影响

项目是否有益于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比较显著

项目是否有益于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 比较显著

项目是否有益于提高统计能力建设 比较显著

3-满意度指标
31-服务对象满意

度

被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满意

社会公众对统计数据和统计服务满意度 满意

统计数据产品和调查分析获得领导、相关部门认可度 满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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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
项目名称 202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业务经费

主管部门 040-彭阳县统计局 实施单位 040001-彭阳县统计局本级

项目属性 项目期限 1年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 11.2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1.20

其他资金

年度总体

绩效目标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【2024】71 号）

精神，2025 年将组织开展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，得出自 2020 年人口普查至 2025 年人口变动情况，

为领导科学决策和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。计划在全县按 7.4%比例抽取 119 个调查小区、约

1.20 万人 4440 户，选聘调查员 120 名，抽样数据合格率达到 98%以上，数据误差率不超过 0.1%，

在规定时间内调查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%，户均成本约 25.30 元，此项目总支出为 11.20 万元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1-产出指标

11-数量指标

抽取的人口样本数量 1.2 万人

调查抽取的小区样本数量 119 个

12-质量指标

人口和住户属性指标差错率 ≤10‰

人口和住户数量指标差错率 ≤5‰

13-时效指标 按调查方案各环节要求上报、审核、汇总数据及时率 ≧98%

14-成本指标

调查对象统计调查劳务补助费用 3.84 万元

调查宣传及日常事务运行费用 3.66 万元

调查业务培训费用 2.60 万元

调查员手机网络流量费用 1.10 万元

2-效益指标

21-经济效益 无 无

22-社会效益

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效果 良

调查数据能否准确反映全县人口和住房基本情况 良

23-生态效益 无 无

24-可持续影

响

项目是否有益于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比较显著

项目是否有益于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 比较显著

项目是否有益于提高统计能力建设 比较显著

3-满意度指标
31-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被调查对象满意度 满意

相关领导、部门对调查数据结果满意度 满意


